




实防范风险。 加大脱贫小额信贷监督检查， 杜绝 ＂搭便车 ” “户

贷企用” 等违规行为。各县市保持现行风险补偿机制总体稳定的

基础上， 动态调整、 规范使用， 积极做好风险补偿。

附件：云南省银保监局云南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

心支行云南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转发中国银保监会财政部

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

策文件的通知

抄 送：

内部发送：楚雄银保监分局各科室

联系人：罗茜 联系电话： 6088606 

中国银保监会楚雄监管分局

- 3 -

印发日期： 2021年5月12日

（共印11份）

2021年5月12日











期1 次， 续贷或展期期间各项政策保持不变。 对于脱贫人口小额信

贷可续贷或展期1次。各承贷银行机构要合规审慎办理续贷或展期，

对风险要及时处置， 避免简单
”

一续了之
”

“一展了之
”

。

附件：中国银保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

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

（此件发至各州市辖内农村中小银行机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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